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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政策的通知
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5年，自治区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内政发〔2015〕21号）（以下简称《意见》）。从各地政策执行情况看，大部分地区能准确理解，经办操作比较规范，但也有部分地区存在政策理解不到位、执行有偏差等问题。为进一步促进各地准确把握政策要点、规范经办操作，现就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根据《意见》精神，自新农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施之日起（即各旗县试点启动之日），已年满60周岁的参保人员，以下简称为“老人”；距待遇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参保人员，以下简称为“中人”；距待遇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参保人员，以下简称为“新人”。

4、 关于个人账户养老金继承和退还的问题

根据《意见》和《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规定，办理注销登记出国（境）定居的参保人员，其个人账户资金（包括政府补贴）全部支付；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关系跨统筹地区转移的，其个人账户资金（包括政府补贴）全部转移；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关系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的，其个人账户资金（包括政府补贴）全部转移，但同一年度内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只退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金额，重复时段的政府补贴部分不予退还。

二、关于到龄当年是否缴费的问题

“中人”到龄当年可自愿选择缴费与否，累计缴费不得超过15年；“新人”达到待遇领取年龄时缴费不满15年的，到龄当年必须缴费，且累计缴费须满15年。

三、关于服刑人员待遇领取的问题

参保人员领取养老金期间被判刑入狱的，停发其待遇，基础养老金不予调整；刑满释放后，次月发放养老金，发放标准按其出狱后的现行标准执行。

参保人员被判缓刑或监外执行的，正常发放养老金，如遇基础养老金调整，按要求予以调整。

四、关于断缴人员领取养老金的问题

“中人”达到待遇领取年龄时，未按要求逐年缴纳养老保险费、存在断缴的，待其补齐养老保险费后的次月发放养老金。

五、关于待遇领取有关问题
“老人”因个人原因造成未领取待遇的，自其按规定申请领取待遇的次月发放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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